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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醫學應用化學系募款經費管理辦法 

第 一 條 設置目的：為妥善運用醫學應用化學系(以下稱本系)系友及社會人士捐款及經

費運用公開透明化，特設置「醫學應用化學系募款經費管理辦法」(以下稱本

辦法)，規範各項經費收入與支出。 

第 二 條 經費來源及存入方式：經費來源為捐款指定用途為「醫學應用化學系」之用；

並配合本校秘書室規定存放至「中山醫學大學募款基金」，限醫學應用化學系

專用，本專款之提存，皆須依學校會計制度辦理。 

第 三 條 捐款方式：捐款人（單位）得以現金、劃撥、信用卡或支票等方式將款項捐

贈至本校捐款專戶，捐款時可指定或不指定捐款用途。 

第 四 條 捐款證明：本校收受捐贈應開立捐款收據交付捐贈者，以供捐贈者依所得稅法

規定抵扣稅捐之用。 

第 五 條 本經費之各筆捐款，不須依學校會計制度於當年度完成經費核銷，餘款得以累

積。 

第 六 條 經費用途，主要用於下列各項支出： 

一、協助本系舉辦之系友相關活動。 

二、系友聯繫工作費用。 

三、設置學生急難救助金： 

(一) 因遭逢重大意外事故等原因之本系學生本人或由導師代為提出申

請。 

(二) 申請時須提供「醫學應用化學系學生急難救助金申請表」，並檢附相

關證明，如中低收入戶證明或公私立醫療院所證明等。 

(三) 補助金額 5000~8000 元，單一個案補助以一次為限。 

四、碩士班課程先修生獎學金，獎學金名額每學年至多 2 名。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附件一、醫學應用化學系學生急難救助金申請表 

※修正記錄： 107 年 10 月 24 日 

113 年 01 月 10 日 

113 年 10 月 2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醫學應用化學系急難救助金申請表 

系級  學號  姓名  

申請原因(請打勾) 原因說明 

□學生因公發生事故 

□學生發生意外事故 

□家庭遭遇災情事故 

□家庭特殊事故 

□其他特殊事故 

 

檢附證明文件：（請打勾）＊文件請務必清晰可辦識 

□公私立醫療院所證明  □中低收入證明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議補助金額  申請日期  連絡電話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授權本系得根據本人所填上述及所附資料僅用於急難救助業務執行之使用，

且已確認本表所填各項內容均屬實、未有虛偽不實及偽造、變造證明文件等情事，如有不實、

願自負法律責任，並返還救助金。(未同意者視同資格不符)  

導師簽名 

 

申請人簽章 

 

 

 


